
关于“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专题开放日”
活动开展情况的通报

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、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加强妇

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，推进婚姻家庭纠纷诉源治理工作，应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四级法院联动开展“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专题开放日

活动”工作要求，省法院组织全省三级法院结合近年来保护妇女

儿童权益工作实际，开展了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专题开放日活

动，现将相关情况通报如下。

一、全省法院专题开放日活动情况

4 月 16 日下午，省法院联动武汉中院、武汉市青山区法院会

同妇联、共青团委赴武汉市青山区法院红钢城人民法庭开展了“映

照法治艳阳天 凝筑妇幼保护网”的专题开放日活动，省法院党组

成员、副院长肖笛，省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秦莉出席活动并讲

话，全国人大代表张尤慧，省人大代表韦莉，省政协委员任志洪、

吕莹受邀参加了活动，武汉中院、武汉市妇联、共青团武汉市委、

青山区委区政府、青山区法院、青山区妇联、共青团青山区委有

关负责同志参加了活动。参加活动人员一行实地参观了青山区法

院红钢城人民法庭“一庭六室”，详细询问了红钢城人民法庭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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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儿童权益工作情况。参观活动后于青山区法院召开了座谈会，

与会代表共同观看了红钢城人民法庭宣传片，省法院、武汉中院、

青山区法院分别汇报了省、市、区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开展情

况。妇联、共青团委、代表委员们就当前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

中的重难点问题展开交流，并提出意见建议。

同日，全省各中基层法院结合辖区工作实际开展了专题开放

日活动，其中组织工作做得较好的有宜昌中院、黄冈中院。省法

院就全省各中基层法院开展活动情况进行了调研，其中具有代表

性的有：

（一）法官走进校园。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中华路法庭和水果

湖法庭联合活动，谢涵、刘一娴两位法官共同走进武汉小学和武

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，以“法治护航儿童权益司法保障美好未来”

为主题，为师生带来两场别开生面的未成年人保护普法宣传课，

并于课后与同学们开展互动答疑。同日，水果湖法庭开展了“法

庭开放日”活动，邀请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沙湖学校的学生走进

法庭，参观法庭安检室、诉讼服务中心、“昌融云调”工作室，并

开展了模拟法庭活动，组织了生动的法治小课堂。江陵县法院走

进江陵县西湖小学，针对年满 12 周岁学生开展定制版“法治成人

礼”活动，用充满强烈仪式感的活动告知其享有的权利义务，培

养其法治意识，该校六年级全体师生、家长代表等近 300 人参与

活动。江陵县法院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通报江陵县法院近年来

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情况，并发布典型案例。宜昌市伍家岗区



— 3 —

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贾继堂走进宜昌市现代信息中等职业技术

学校（伍家校区），为学校 800 余名师生作了主题为“‘典’亮青

春 护航成长”民法典专题讲座，以“法条+典型案例”的形式介

绍了民法典的相关知识，并引导学生们自觉抵制校园欺凌和电信

诈骗。

（二）邀请青少年走进法院。红安县法院占店法庭邀请占店

中学校长与 58 名学生走进人民法庭，占店法庭庭长文娇带领同学

们参观了法庭，近距离感受法院干警的工作环境，并向同学们介

绍了人民法庭的基本职能，随后与同学们开展了互动答疑。襄阳

中院、襄阳市樊城区法院联合襄阳市妇联邀请 10 名省、市人大

代表、政协委员及襄阳市荆州街小学的 200 余名师生走进襄阳中

院，“沉浸式”感受法院文化、体验法院工作，并以“与法同行守

护少年的你”为主题讲授了一场生动的法治教育课。宜昌市猇亭

区法院邀请长堰堤小学的 40 余名学生走进法院，通过参观法院、

开展“模拟法庭”、法治互动问答等环节，让学生们“沉浸式”体

验庭审过程，“零距离”感受法治文化，并向学生们发放了“反对

校园霸凌”法治宣传手册，教导同学们如何应对校园欺凌。猇亭

区法院还邀请区妇联、区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召开了妇女儿童权

益司法保障座谈会。

（三）关爱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。咸宁中院、咸宁市咸安区

法院联合共青团咸安区委、咸安区妇联走进咸宁市儿童福利中心，

就救助的困境儿童开展案后回访并组织座谈，沟通协助执行、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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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回访、受害人救助、民刑衔接等工作环节，并就“法院+社会服

务机构（社会观护员）+N”的多元化解诉源治理模式进行了交流。

罗田县法院联合县妇联赴河铺镇屈家咀村，走访该村留守儿童，

详细询问孩子们的思想状况和生活上的困难与需求，并送去学习

用品，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、努力进取。院长郭慧琴积极响应县

妇联“爱心妈妈”结对帮扶困境儿童公益活动号召，主动与该村

一名留守儿童进行了结对帮扶。当天罗田县法院还邀请了县人大、

政协、妇联、民政、公安、检察院、司法局等单位代表以及县思

源实验学校 90余名学生走进法院，通过旁听庭审、参观少年法庭、

座谈交流等方式，开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治宣传与交流。

（四）观摩庭审。襄阳市襄州区法院邀请一起抚养费纠纷案

件当事人所在社区妇联干部及工作人员代表走进法院，“零距离”

旁听案件庭审，并就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了宣传

普及，详细解答了关于妇女儿童维权案件处置办法等工作实务问

题。黄冈中院、黄冈市黄州区法院以“法护巾帼行，共话促发展”

为主题联合开展专题开放日活动，邀请市、区部分人大代表、政

协委员、妇联代表“零距离”观摩旁听一起高额彩礼返还案件的

庭审。随后召开了座谈会，市、区两级法院介绍了妇女儿童权益

司法保护工作情况，学习了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

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“关爱未成年人提示”工作的意见》，与会人

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妇联代表就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分别提出

意见建议。巴东县法院邀请巴东县妇联、县教育局及部分人大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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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、政协委员、妇女代表共 20余人旁听一起涉女性员工劳动争议

案件，在庭审结束后对代表委员关注的问题进行答疑，并解读法

律法规及相关政策，随后巴东县法院汇报了近年审理的涉妇女儿

童权益案件情况及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举措，各方代表就保护

妇女儿童权益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。

（五）普法宣传。松滋市法院与市妇联联合开展“法院+妇

联”家事纠纷诉调工作室揭牌仪式及座谈会，邀请了部分市人大

代表，政协委员，人民调解员、律师、心理咨询师、公益助学社、

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、家庭教育指导老师及人民法庭负责人参加。

松滋市法院还走访了卸甲坪曲尺河村和杨树坪村，为妇女开设法

律知识讲座并进行法律咨询答疑。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、武汉

铁路运输法院联合武汉铁路局集团公司及其下属站段，在汉口火

车站、武汉电务段等地开展以“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·呵护未

成年人健康成长”为主题的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专题开放日活动。

在武汉电务段，武铁中院民庭法官助理朱乐平为武汉铁路局及下

属站段女职工代表开展妇女权益保障法律知识专题讲座。在汉口

车站前广场及候车大厅，武铁中院、武铁法院干警会同武汉铁路

局及下属站段工作人员，向来往旅客发放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相关

宣传手册，现场解答了广大旅客提出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方面法

律问题。

（六）开展座谈会。仙桃市法院龙华山法庭邀请了妇女儿童

代表走进法庭，参观了法庭诉讼服务中心、家事法庭、图书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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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盘、心理咨询室和发泄室。随后开展了座谈交流，龙华山法庭

干警介绍了人民法院在审理婚姻家事类案件时如何依法保障妇女

儿童权益，对妇女代表们提出的涉及婚姻家庭、财产分割、子女

抚养等方面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答，听取了代表们对法庭工作的

意见和建议。神农架林区法院邀请林区党委政法委、公安局、检

察院、司法局、妇联、团委、松柏镇政府等单位工作人员，部分

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律师代表开展“妇女儿童权益保护”座谈

会，就源头预防、部门联动、法治宣讲等方面听取了意见建议。

宋洛法庭邀请分管妇联工作的宋洛乡领导、妇女干部、村（居）

妇联主任、妇女代表参观法庭立案庭、调解室、科技法庭，并对

婚姻家事案件情况进行了汇报，听取了妇女代表对婚姻家事纠纷

多元化解、反家庭暴、高额彩礼治理等工作的意见建议。阳日法

庭邀请了阳日中心学校六年级同学们走进法庭，“零距离”了解法

庭工作、“沉浸式”体验模拟法庭，并围绕网络诈骗、校园欺凌、

校园安全等方面进行讲解，加强同学们的法律意识。建始县法院

邀请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及人大、妇联、关工委、教育、民

政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走进法院，参观少审法庭，了解少审运行

机制，体验司法服务，感受法治力量。参观活动后各方代表就妇

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进行座谈交流，共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新

路径。

（七）会签文件。黄石市黄石港区法院联合黄石港区妇联召

开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座谈会，就家事纠纷多元化解、妇女儿童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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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，签署了涉及离婚源头治理、婚姻

危机干预、家长亲职教育、家暴信息共享、法律援助维权、强制

执行维权、关联课题研究等七项内容的《关于深化婚姻家庭纠纷

协调联动化解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。老河口市法院邀请民政局、教

育局、市妇联、团市委等单位及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走进

光化法庭（家事及未成年人审判专业法庭），聚焦协同建立家事及

未成年人案件观护机制推进纠纷源头治理，共商举措、共促和谐、

共护成长。五家单位共同会签了《关于协同建立家事及未成年人

案件观护机制推进纠纷源头治理的实施方案》。郧西县法院邀请

县妇联围绕建立婚姻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进行了座谈，并共同

签署了《关于联合预防化解家事矛盾纠纷工作方案》。

二、未按要求开展活动情况

省法院对 4 月 16日“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专题开放日活动”

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，其中黄石中院、鄂州中院、恩施中院、汉

江中院、随州中院等 5 家中级法院未按要求开展活动，另有 30

家基层法院未按要求开展活动，分别是：

武汉中院辖区：江汉区法院、东西湖区法院、洪山区法院、

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法院、蔡甸区法院

黄石中院辖区：铁山区法院

十堰中院辖区：张湾区法院、茅箭区法院、郧阳区法院、竹

山县法院、房县法院

荆州中院辖区：荆州区法院、监利市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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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阳中院辖区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、宜城市法院

鄂州中院辖区：华容区法院、梁子湖区法院

荆门中院辖区：钟祥市法院、京山市法院、沙洋县法院

孝感中院辖区：孝南区法院、应城市法院、云梦县法院、孝

昌县法院

咸宁中院辖区：赤壁市法院、嘉鱼县法院、通城县法院、通

山县法院

随州中院辖区：随县法院

武铁中院辖区：襄阳铁路运输法院

此次专题开放日活动暴露出部分法院，尤其是部分中级法院

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不足，对上级法院相关工作部署不落实，对“平

安家庭”建设工作、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，在

组织工作上存在懈怠的问题。各级法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

压实组织领导责任，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、省法院相关工作部

署。要针对此次通报问题，举一反三，抓实问题整治，采取强有

力措施，杜绝类似问题再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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